委托加工协议书
购货单位：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供货单位：湖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经甲乙双方充分协商，特订立本协议，以便共同遵守。
第1条 产品的名称、品种、规格（长沙超卡M4座椅系列）。
第2条 [bookmark: _GoBack]产品货款的结算
1. 产品货款的结算：甲方的客户回款后，甲方即日给乙方付款，挂账/付款周期，付款方式，同等甲方的客户条款。
2. 甲方自行从客户系统进行结算开票，乙方根据甲方客户系统开票信息（数量、价格等）直接开票。
第3条 验收方法：送货现场由外检验货。
第4条 对产品提出异议的时间和办法
1. 甲方在验收中，如果发现产品的品种、型号、规格、花色和质量不合规定，应一面妥为保管，一面在30天内向乙方提出书面异议；在托收承付期内，甲方有权拒付不符合合同规定部分的货款。甲方怠于通知或者自标的物收到之日起过两年内未通知乙方的，视为产品合乎规定。
2. 甲方因使用、保管、保养不善等造成产品质量下降的，不值得提出异议。
3. 乙方在接到需方书面异议后，应在10天内负责处理，否则，即视为默认甲方提出的异议和处理意见。
4. 乙方主导交货产品与甲方客户进行实物对账、盘点等工作。
第5条 乙方的违约责任
1. 乙方不能交货的，应向甲方偿付不能交货部分货款的3 %的违约金。
2. 乙方所交产品品种、型号、规格、质量不符合规定的，由乙方负责包换或包修，并承担修理、调换或退货而支付的实际费用。
3. 乙方逾期交货的，应比照中国人民银行有关延期付款的规定，按逾期交货部分货款计算，向甲方偿还逾期交货的违约金，并承担甲方因此所受的损失费用。
4. 产品错发到货地点或接货人的，乙方除应负责运交合同规定的到货地点或接货人外，还应承担甲方因此多支付的一切实际费用和逾期交货的违约金。
第6条 甲方的违约责任
1. 甲方中途退货，应向乙方偿付退货部分货款的3 %的违约金。
2. 甲方逾期付款的，应按中国人民银行有关延期付款的规定向乙方偿付逾期付款的违约金。
第7条 不可抗力
甲乙双方的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不能履行合同时，应及时向对方通报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的理由，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在取得有关机构证明以后，允许延期履行、部分履行或者不履行合同，并根据情况可部分或全部免予承担违约责任。
第8条 其他情况可根据实际现状调节。

盖章处：甲方：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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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湖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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